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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488           证券简称：金固股份            编号：2020-012 

  

浙江金固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深圳证券交易所关注函的回复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浙江金固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金固股份”）于近日收到深圳证券

交易所中小板公司管理部《关于对浙江金固股份有限公司的关注函》（中小板关注函

【2020】第 177 号）。公司对问询函所提出的问题进行了认真核查和确认，现将有关问

题及回复公告如下： 

问题 1、你公司称“随着汽车超人和新康众的不断发展，他们一定会成为汽车后市

场中的佼佼者和领头羊，2020 年将会是公司汽车后市场业务爆发的一年。”请说明： 

（1）结合你公司“汽车超人”业务和参股公司新康众业务开展情况，相关业务营

业收入、净利润等财务数据，说明其“一定”会成为汽车后市场中“佼佼者和领头羊”

的表述是否依据充足，是否存在夸大及误导性陈述。 

【问题回复】 

2019 年半年度，新康众营业收入 1,656,131,578.38 元，净利润-175,216,697.78

元（详见公司 2019 年半年度报告）；公司汽车超人业务（主要是线下门店业务）营业收

入 23,600,987.71 元，净利润-19,909,728.46 元。汽车超人参股的苏州名骏百盛汽车维

修服务有限公司（持股 25%），2019 年半年度营业收入 56,065,299.32 元，净利润

1,364,676.1 元。上述 3家公司的财务数据未经审计。汽车超人参股的四川精典汽车服

务连锁股份有限公司（直接持有其 3.62%）在新三板披露的 2019 年年度报告里显示：其

营业收入 1,682,968,744.27 元，净利润 19,256,025.54 元。 

新康众（目前公司持有其 12.868%的股份，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19 年 9月 17 日

披露的《关于公司出售参股公司股权的公告》，公告编号：2019-065）是一家致力于网

络覆盖全国的汽车后市场一体化服务商，由阿里巴巴集团汽车后市场业务、汽车超人供

应链业务，以及原有康众汽配连锁的基础上，三方融合成立。目前，新康众已在全国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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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配件供应网点 900 多个，在汽配供应链业务上处于相对领先地位。 

汽车超人以线下门店为业务中心，通过智慧门店系统有效地增强客户粘性，提高客

户消费频次，降低获客成本，实现线上线下的互相促进。同时，打造门店新零售业务场

景，为车主提供高附加值的产品服务，如维修、保养、车险等。截止目前，汽车超人品

牌门店 22 家，参股（含参股公司加盟）门店 413 家，公司的智慧门店系统能使传统汽

修服务业“线上化、数字化”，是国内汽修行业较为完善的数字化门店系统工具。 

基于上述新康众和汽车超人业务开展的基础上，公司表达出“随着汽车超人和新康

众的不断发展，他们一定会成为汽车后市场中的佼佼者和领头羊”，不存在夸大及误导

性陈述，后续公司将进一步加强信息披露的内控制度以及慎重回复互动易内容。 

（2）你公司做出“2020 年将会是公司汽车后市场业务爆发的一年”判断的具体依

据，在互动易平台披露上述预测信息，是否属于在指定媒体公告之前透露未公开重大信

息，是否违反本所《股票上市规则（2018 年修订）》第 2.15 条规定。 

【问题回复】 

2019 年我国汽车产销有所下滑，但国内汽车保有量逐年上升，中国汽车市场将由前

端市场逐渐向后端市场倾斜，国内汽车后市场发展前景广大。公司从 2013 年起开始布

局汽车后市场业务，2018 年和阿里巴巴、江苏康众汽配有限公司在汽车后市场中开展合

作，三方将相关业务进行整合成立了新康众，公司在汽车后市场拥有一定的供应链资源

优势、IT 系统优势、人才和团队优势等，新康众是业内相对领先的汽配供应链专业服

务商，拥有较为完善的仓配服务体系，阿里巴巴拥有一定的线上流量优势、运营优势、

资本优势，三方合作优势互补。 

2019 年公司主要是完成汽车后市场业务整合和融合工作，打好基础，2020 年公司

重点聚焦业务的发展。因此，鉴于问题 1（1）回复里的新康众和汽车超人的业务发展情

况，公司表达出“2020 年将会是公司汽车后市场业务爆发的一年”。未来新康众将会继

续加大供应链业务的投入，建立更多的仓配网络，汽车超人目前业务重心将进一步转向

门店的日常运营，支持门店业务的发展、促进门店业务进一步纵向延伸和横向协作。上

述描述不属于未公开重大信息，未违反《股票上市规则（2018 年修订）》第 2.15 条规定。

后续公司将进一步加强信息披露的内控制度以及慎重回复互动易内容。 

 

问题 2、你公司多次称“通过蒂森克虏伯的关系正在积极联系对接特斯拉，向其推

荐新一代钢轮产品”以及“汽车超人也在和特斯拉中国积极联系，探讨为特斯拉体系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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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售后服务的可能性”。请说明上述事项是否有实质性进展，对接成功是否存在重大不

确定性，若存在不确定性，请说明你公司多次在互动易平台做出此类答复是否存在误导

性陈述，是否已进行充分的风险提示。 

【问题回复】 

1、据了解蒂森克虏伯集团与特斯拉存在业务合作关系，金固股份与蒂森克虏伯的

合资公司正在通过蒂森克虏伯和特斯拉的客户关系网络，积极接触特斯拉。公司也针对

特斯拉 model3 车型（针对重要车型，公司都会预先模拟设计相应产品），研发了新型超

轻量化钢制车轮，正通过蒂森克虏伯的关系向其推荐，目前还在对接中。公司已多次在

互动易上回答：“现阶段公司通过蒂森克虏伯的关系正在积极联系对接，向其推荐新一

代钢轮产品，现在还在对接中，若有进展，公司会及时公告”（2020 年 3 月 9 日回复、

2月 24 日回复），“现阶段公司通过蒂森克虏伯的关系正在积极联系对接特斯拉，向其推

荐新一代钢轮产品，现在暂时还没有最终结果”（2020 年 2月 24 日回复）。因此公司不

存在误导性陈述，已进行充分的风险提示。 

2、汽车超人现有的汽修门店可以满足覆盖新能源车的主要配件和维修服务，汽车

超人也在寻求与特斯拉中国积极联系，2020 年 2月 25 日，汽车超人管理团队和特斯拉

售后服务部门进行了电话会议沟通，探讨为特斯拉体系提供售后服务的可能性。除与特

斯拉方面沟通外，2020 年 3 月 10 日，汽车超人与北京嵩山弘毅科技有限公司签订了《投

资意向协议》，北京嵩山弘毅科技有限公司拥有 6 家特斯拉授权钣喷中心，若双方最终

合作成功，汽车超人将间接进入其经特斯拉授权的钣喷中心体系。公司在互动易上表述

“汽车超人也在和特斯拉中国积极联系，探讨为特斯拉体系提供售后服务的可能性”

（2020 年 2 月 24 日回复），不存在误导性陈述。后续公司将进一步加强信息披露的内控

制度以及慎重回复互动易内容。 

 

问题 3、你公司称“公司和浙江最大的制氢企业之一杭州贝斯特气体有限公司联合

成立特维轮氢能科技（杭州）有限公司，专门研究试验汽车加氢业务建设。汽车超人也

规划在一站式服务中心提供充电和加氢业务。”请说明你公司投资特维轮氢能科技（杭

州）有限公司的具体情况，相关的汽车充电和加氢业务目前开展情况，是否已产生营业

收入及占比，并自查是否对上述事项履行审议程序和信息披露义务。 

【回复说明】 

特维轮氢能科技（杭州）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特维轮氢能科技”）成立于 2019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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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 14 日，注册资本：10000 万元人民币，特维轮网络持股 80%，杭州贝斯特气体有限

公司持股 20%，注册地址：浙江省杭州市富阳区银湖街道富闲路 9 号银湖创新中心 7 号

6层 610 室，经营范围：氢能源、计算机软硬件、加氢设备、充电桩设备技术开发，技

术咨询，技术服务，技术成果转让；加氢设备、充电桩设备、氢燃料电池研发，销售。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公司成立特维轮氢能科技，主要是看好新能源汽车未来的发展机遇，是公司汽车后

市场业务下游产业链的布局。目前特维轮氢能科技还未开展业务，未产生营业收入，不

会对公司业绩产生影响。按照公司的《投资决策管理制度（2017 年 8 月）》，该投资事

项在公司董事长的权限范围内，同时该投资也未达到《股票上市规则（2018 年修订）》

9.2 应当及时披露的标准，鉴于氢能是未来新能源汽车发展方向之一，有不确定性，因

此公司仅在互动易上对投资者进行了回复。后续公司将进一步加强信息披露的内控制度

以及慎重回复互动易内容。 

 

问题 4、你公司多次介绍参股公司北京磁云唐泉金服科技有限公司区块链及数字货

币业务开展情况。请说明你公司对该参股公司的持股比例，参股该公司对你公司业绩的

具体影响情况，你公司对上述投资事项及相关进展是否履行审议程序和信息披露义务。 

【回复说明】 

2019 年 10 月 16 日，公司已就参股公司北京磁云唐泉金服科技有限公司的持股比例

在互动易上回复：“北京磁云唐泉金服科技有限公司是应用自主区块链技术服务于金融

领域的专业公司，是一家基于区块链的人民币数字化管理和数字货币账户的服务商。北

京磁云数字科技有限公司持有北京磁云唐泉金服科技有限公司 36.24%股权（为第一大股

东）。2018 年 3 月，杭州烜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投资北京磁云数字科技有限公

司，持有其 2.96%的股权。浙江金固股份有限公司直接持有杭州烜诚投资合伙企业（有

限合伙）33.28%的股权。具体您可查询工商信息。” 

根据全国工商信息网查询：北京磁云唐泉金服科技有限公司的注册资本为

1379.8114 万人民币。公司直接持有杭州烜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烜

诚投资”）33.28%的股权，杭州烜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持有北京磁云数字科技

有限公 2.96%的股权，北京磁云数字科技有限公司持有北京磁云唐泉金服科技有限公司

36.24%股权（为第一大股东）。综上，公司约占北京磁云唐泉金服科技有限公司 0.357%，

参股北京磁云唐泉金服科技有限公司不会对公司业绩产生影响。 



5 

2016 年 5月 12 日，公司召开的第三届董事会第三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对

外投资及签订合伙协议的议案》，公司和北京金固磁系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易方达资产

管理有限公司合资成立了杭州烜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具体内容详见 2016 年 5

月 14 日披露的《关于对外投资及签订合伙协议的公告》（公告编号：2016-045）。烜诚

投资为公司的参股企业并根据其自身的投资决策程序运作，该事项不涉及须由公司履行

决策程序，因此，公司在互动易上对投资者进行了公司参股北京磁云唐泉金服科技有限

公司所涉各层企业股权关系情况的相关回复，回复依据全国工商信息。后续公司将进一

步加强信息披露的内控制度以及慎重回复互动易内容。 

 

问题 5、你公司提及参股公司苏州智华汽车电子有限公司“深耕无人驾驶领域”“目

前正与华为开展业务交流”。请说明你公司对该参股公司的持股比例，参股该公司对你

公司业绩的具体影响情况，你公司对上述投资事项及相关进展是否履行审议程序和信息

披露义务。 

【回复说明】 

根据全国工商信息网查询：苏州智华汽车电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苏州智华”）

的注册资本为 3870 万人民币。截止目前，公司直接持有苏州智华 1.3%的股权，公司参

股的烜诚投资（公司直接持股 33.28%）持有苏州智华 8.01%，综上，公司直接约占苏州

智华 3.966%，参股苏州智华不会对公司业绩产生影响。 

公司于 2015 年 5 月 11 日披露了《关于签订投资意向协议的公告》（公告编号：

2015-031）；2015 年 8月 6日，公司召开了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

于签订苏州智华汽车电子有限公司增资协议的议案》，并于 8 月 7 日披露了《关于苏州

智华增资项目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15-066），公司出资 2000 万人民币，占苏州

智华 10%的股份。2016 年 12 月，公司参股的烜诚投资也对苏州智华进行了参股，持股

比例 8.01%。2017 年 10 月，公司对外出售了苏州智华 8.7%的股份，成交价格 3053 万元，

直接持股比例下降到 1.3%。出售股权事项，未到深交所股票上市规则中“应披露的交易”

标准，因此未对外披露。后续公司将进一步加强信息披露的内控制度以及慎重回复互动

易内容。 

 

问题 6、请结合上述问题，进一步说明上述互动易平台的答复内容是否对你公司股

价具有较大影响，是否达到临时公告披露的标准，你公司是否存在以互动易回复替代临



6 

时公告的情形，是否违反信息披露公平性，是否存在利用互动易平台迎合市场热点、影

响公司股价的情形。 

【回复说明】 

公司在答复上述互动易平台内容前，已经过审慎判断，认为回复的内容未达到相应

的临时公告披露标准，且不会对公司股价产生较大影响。公司不存在以互动易回复替代

临时公告的情形，未违反信息披露公平性，不存在利用互动易平台迎合市场热点、影响

公司股价的情形。后续公司将进一步加强信息披露的内控制度以及慎重回复互动易内容。 

 

 

特此公告。 

 

                                             浙江金固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 年 3 月 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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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年我国汽车产销有所下滑，但国内汽车保有量逐年上升，中国汽车市场将由前端市场逐渐向后端市场倾斜，国内汽车后市场发展前景广大。公司从2013年起开始布局汽车后市场业务，2018年和阿里巴巴、江苏康众汽配有限公司在汽车后市场中开展合作，三方将相关业务进行整合成立了新康众，公司在汽车后市场拥有一定的供应链资源优势、IT 系统优势、人才和团队优势等，新康众是业内相对领先的汽配供应链专业服务商，拥有较为完善的仓配服务体系，阿里巴巴拥有一定的线上流量优势、运营优势、资本优势，三方合作优势互补。
	2019年公司主要是完成汽车后市场业务整合和融合工作，打好基础，2020年公司重点聚焦业务的发展。因此，鉴于问题1（1）回复里的新康众和汽车超人的业务发展情况，公司表达出“2020年将会是公司汽车后市场业务爆发的一年”。未来新康众将会继续加大供应链业务的投入，建立更多的仓配网络，汽车超人目前业务重心将进一步转向门店的日常运营，支持门店业务的发展、促进门店业务进一步纵向延伸和横向协作。上述描述不属于未公开重大信息，未违反《股票上市规则（2018年修订）》第2.15条规定。后续公司将进一步加强信息披露...
	问题2、你公司多次称“通过蒂森克虏伯的关系正在积极联系对接特斯拉，向其推荐新一代钢轮产品”以及“汽车超人也在和特斯拉中国积极联系，探讨为特斯拉体系提供售后服务的可能性”。请说明上述事项是否有实质性进展，对接成功是否存在重大不确定性，若存在不确定性，请说明你公司多次在互动易平台做出此类答复是否存在误导性陈述，是否已进行充分的风险提示。
	【问题回复】
	1、据了解蒂森克虏伯集团与特斯拉存在业务合作关系，金固股份与蒂森克虏伯的合资公司正在通过蒂森克虏伯和特斯拉的客户关系网络，积极接触特斯拉。公司也针对特斯拉model3车型（针对重要车型，公司都会预先模拟设计相应产品），研发了新型超轻量化钢制车轮，正通过蒂森克虏伯的关系向其推荐，目前还在对接中。公司已多次在互动易上回答：“现阶段公司通过蒂森克虏伯的关系正在积极联系对接，向其推荐新一代钢轮产品，现在还在对接中，若有进展，公司会及时公告”（2020年3月9日回复、2月24日回复），“现阶段公司通过蒂森克...
	2、汽车超人现有的汽修门店可以满足覆盖新能源车的主要配件和维修服务，汽车超人也在寻求与特斯拉中国积极联系，2020年2月25日，汽车超人管理团队和特斯拉售后服务部门进行了电话会议沟通，探讨为特斯拉体系提供售后服务的可能性。除与特斯拉方面沟通外，2020年3月10日，汽车超人与北京嵩山弘毅科技有限公司签订了《投资意向协议》，北京嵩山弘毅科技有限公司拥有6家特斯拉授权钣喷中心，若双方最终合作成功，汽车超人将间接进入其经特斯拉授权的钣喷中心体系。公司在互动易上表述“汽车超人也在和特斯拉中国积极联系，探讨...
	问题3、你公司称“公司和浙江最大的制氢企业之一杭州贝斯特气体有限公司联合成立特维轮氢能科技（杭州）有限公司，专门研究试验汽车加氢业务建设。汽车超人也规划在一站式服务中心提供充电和加氢业务。”请说明你公司投资特维轮氢能科技（杭州）有限公司的具体情况，相关的汽车充电和加氢业务目前开展情况，是否已产生营业收入及占比，并自查是否对上述事项履行审议程序和信息披露义务。
	【回复说明】
	问题4、你公司多次介绍参股公司北京磁云唐泉金服科技有限公司区块链及数字货币业务开展情况。请说明你公司对该参股公司的持股比例，参股该公司对你公司业绩的具体影响情况，你公司对上述投资事项及相关进展是否履行审议程序和信息披露义务。
	问题5、你公司提及参股公司苏州智华汽车电子有限公司“深耕无人驾驶领域”“目前正与华为开展业务交流”。请说明你公司对该参股公司的持股比例，参股该公司对你公司业绩的具体影响情况，你公司对上述投资事项及相关进展是否履行审议程序和信息披露义务。
	问题6、请结合上述问题，进一步说明上述互动易平台的答复内容是否对你公司股价具有较大影响，是否达到临时公告披露的标准，你公司是否存在以互动易回复替代临时公告的情形，是否违反信息披露公平性，是否存在利用互动易平台迎合市场热点、影响公司股价的情形。

